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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 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——

第十八届“振兴杯”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

（学生组）创新创效竞赛的工作提示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

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

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为职业院校学生提升创新创效能力搭建平

台，动员引领广大青年在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团结奋

斗、建功立业，共青团中央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决定联合举

办 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——第十八届“振兴杯”全国

青年职业技能大赛（学生组）创新创效竞赛。现将有关事项提

示如下。

一、大赛主题

踔厉奋发启新程 挺膺担当建新功

二、参赛对象

年龄在 16 至 25 周岁（含）之间（1998 年 7 月 1 日后至 2007

年 6月 30日前出生），2023 年 7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

各类中职学校（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

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）和高职院校（不包括有高职的本科院校）

在校学生（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学生）。

三、竞赛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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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设中职组、高职组两个参赛组别，每个组别分别设置

技术革新类、创意设计类、管理创新类 3 个竞赛方向。

四、赛事安排

竞赛分省级初赛、全国复赛、全国决赛三个阶段，其中 7

月至 8 月为省级初赛阶段，9 月为全国复赛阶段，10 月为全国

决赛阶段。全国复赛、决赛阶段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1. 省级初赛。由各省级团委按照竞赛要求组织实施（详见

附件 1）。

2. 全国复赛。各省级团委负责参加全国复赛作品的组织申

报工作，按要求组织选手在大赛网站进行申报，并寄送纸质材

料。全国复赛作品主要以文本方式进行评审，图纸、技术参数

说明等为辅。全国复赛名额分配表详见附件 2。

3. 全国决赛。全国决赛采用现场展示、问辩等方式进行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全国复赛参赛作品，按照 10%的比例淘汰，其余 90%为获

奖作品。中职组和高职组每个组别 3 个竞赛方向的获奖作品均

设金奖、银奖、铜奖和优胜奖，按照 5%、10%、15%、70%的

比例分别评出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1. 做好竞赛组织。各省级团委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按照大赛

相关要求做好初赛举办、复赛申报等工作。要将公平公正作为

办赛的“生命线”，努力提升办赛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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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强化办赛实效。各省级团委要发动具备条件的地市和学

校广泛开展选拔赛，为更多青年参与大赛、提升创新能力提供

平台，积极联合有关部门在平台搭建、资源倾斜、荣誉奖励、

物质激励等方面为青年提供支持，不断提高选手参与度和获得

感。

3. 扩大赛事宣传。各省级团委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

体做好大赛宣传工作，广泛宣传报道竞赛中涌现出的创新型青

年人才典型和他们的创新创效故事，示范带动更多青年对标先

进、争创一流。

联 系 人：徐栋晨、费保升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85212880、85212818（兼传真）

大赛网站：www.zxbds.cn

电子邮箱：zxbqgds@163.com

微信公众号：创青春

附件：1. 第十八届“振兴杯”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（学

生组）创新创效竞赛项目申报要求

2. 第十八届“振兴杯”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（学

生组）创新创效竞赛全国复赛名额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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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届“振兴杯”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

组委会秘书处

2023 年 6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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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十八届“振兴杯”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
（学生组）创新创效竞赛项目申报要求

一、申报方向

创新创效竞赛设中职组、高职组两个参赛组别，每个组别

分别设置技术革新类、创意设计类、管理创新类等 3 个竞赛方

向。

（1）技术革新类作品主要展示生产过程中的工艺革新、质

量效率提升、技术提档升级等，重点考察参赛选手的创新意识、

创效能力。

作品包括机械与控制类、信息技术类、生命科学类、能源

化工类等 4 大类。机械与控制类包括机械、仪器仪表、交通、

建筑等领域；信息技术类包括计算机、通讯、电子等领域；生

命科学类包括生物、药学、医学、食品等领域；能源化工类包

括能源、化工、生态、环保等领域。

参赛作品应包含革新优化方案的设计思路、理论依据、实

验数据、效果验证报告、操作流程、注意事项、潜在问题分析、

效益分析及其他内容。

（2）创意设计类作品主要展示小发明、小制作和创意设计

金点子等，重点考察参赛选手的创意思维、动手能力。

作品包括科技发明制作类和工业设计类等 2 类。科技发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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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类按作品主要创新点所在学科领域，分为机械与控制、信

息技术、生命科学、能源化工等。工业设计类按所属学科领域，

分为建筑规划设计、环境艺术设计、园艺设计、产品造型设计、

工艺产品设计等。

参赛作品应包含设计思路、理论依据、关键技术及创意创

新点、主要技术指标、测试数据、效果验证及其他内容。

参赛选手应根据作品主要创新点确定所属学科专业，以接

受相关专业领域专家评审。超过上述学科专业领域的作品暂不

接受申报。

（3）管理创新类作品主要展示管理过程中的过程控制、制

度完善、流程优化、项目管理，重点考察参赛选手的系统思维、

工程思维、管理水平。

参赛作品包括财经商贸类、金融保险类、文化教育类、机

械控制类、交通运输类、邮电通讯类、社会服务类等领域。作

品及其展示可采用文本、图表、图片、视频等形式。

参赛作品包含设计思路、过程优化、操作流程监视与测量、

检验记录、效果验证报告、经济效益和职业素养提升评价分析

报告、运行环境因素与风险管理方法、改进与完善机制及其他

内容。

二、作品申报要求

（1）申报参赛的作品须为 2021年 7月 1日以后完成的创

新创效成果，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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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个人作品的，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 60%以上的研

究工作，作品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的署名

均应为第一作者，其作品的合作者不得超过 2 人，且均需符合

参赛对象要求。

凡作者超过 3 人的项目或者不超过 3 人但无法区分第一作

者的项目，需申报集体作品，集体作品的作者均需符合参赛对

象要求。申报集体作品的，以学科优势互补、专业结构科学、

人员结构合理的团队形式参赛，团队一般由 3 至 6 人组成，在

申报时需对成员进行排序。

每人（每个团队）限报 1 件作品。每个参赛作品只可选择

一个竞赛方向参赛，不得兼报。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集体

作品，均按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组别。每个参赛作品可配备 1

至 2 名指导教师。对于跨学校联合组队参赛的项目，需明确申

报的主体学校。

（2）国际竞赛中获奖的作品、获国家级奖励成果（含本竞

赛主办单位参与举办的其他全国性竞赛的获奖作品）等不在申

报范围之列。

如作品是在其他已有作品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改进，须在

作品中加以说明。一旦发现且经核实确系舞弊、抄袭、作假等

的作品，全国组委会将取消选手的参赛资格和申报单位的评奖

资格。

（3）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，在报名时需提交



8

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、

项目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等。凡涉及参赛作品的相关资料，参

赛选手须自行把握技术和商业内容的公开程度，如发生参赛者

与其作品中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之间的纠纷，

与大赛组委会无关，由双方按法律程序解决。

（4）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，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

门的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评审。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，

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证明。对国家保护动植

物的研究，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，证明该项研究的

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、生长不利的影响。新药

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。医疗卫生研

究须通过专家鉴定，可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

的文章。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，

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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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十八届“振兴杯”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

（学生组）创新创效竞赛全国复赛名额分配表

省份 中职组 高职组 合计

北 京 8 16 24
天 津 8 16 24
河 北 13 20 33
山 西 9 17 26
内蒙古 9 17 26
辽 宁 9 17 26
吉 林 9 13 22
黑龙江 9 13 22
上 海 9 17 26
江 苏 20 29 49
浙 江 20 29 49
安 徽 19 23 42
福 建 19 23 42
江 西 20 20 40
山 东 20 29 49
河 南 20 29 49
湖 北 19 27 46
湖 南 19 27 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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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20 31 51
广 西 19 23 42
海 南 9 11 20
重 庆 12 20 32
四 川 11 25 36
贵 州 12 16 28
云 南 12 19 31
西 藏 4 4 8
陕 西 8 16 20
甘 肃 8 13 21
青 海 7 11 18
宁 夏 7 11 18
新 疆 8 11 19
兵 团 4 7 11
合 计 400 600 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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